
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
 

根据《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》（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）的要求，建

设单位应当依法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，鼓励

建设单位听取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之外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。建设单位

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方县三元乡穿底场煤矿作为实施主体，负责贵州神

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方县三元乡穿底场煤矿（兼并重组）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

众参与工作。 

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信息采用三种方式公开，征求与项目建设环境

影响有关的意见：网络公示、张贴公告及报纸公示。另外，建设单位通过发放《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》，征求与项目建设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。项目

公示期间，公众可通过电话、书信、邮件、现场来访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本

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，联系方式如下： 

 

项目名称：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方县三元乡穿底场煤矿（兼并重组） 

建设单位：贵州神华矿业投资有限公司大方县三元乡穿底场煤矿 

建设地点：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三元乡河头村 

联系人：何文华 

联系电话：133*****111 

电子邮箱：101*****883@qq.com 

联系地址：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三元乡河头村穿底场煤矿 

 

 


